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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KTV歌曲版权收费灰色链

版权费并非“免死金牌”
某创作歌手王女士近日向北京商报

记者报料， 自己于2014年创作的歌曲，原
本在网络公开发表过， 但这首歌竟然被
录入了北京某家连锁KTV的点唱系统 ，
“此前从来没有任何个人、机构和组织向
我索要过授权， 这绝对是侵权行为”。那
么KTV里的歌曲版权究竟是如何获取的
呢？北京商报记者随后致电该KTV，相关
负责人员表示，“所有房间内的歌曲都是
从正规渠道购买而来， 绝对不存在侵权
问题”。

该负责人口中的正规渠道，便是天合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合文
化”）。据公开资料显示，天合文化成立于
2007年8月， 是受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
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委托国内惟
一代收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机构。音集
协负责授权，天合文化负责收费，二者形
成一套KTV歌曲版权收费系统。

糖潮KTV创始人杨虎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任何一家KTV在正式营业之前，
都需要向音集协获取歌曲授权，“然后由
天合文化代收版权费用，通常情况下所缴
的版权费用与歌曲数量、 热度都没有关
系，是按照KTV的包间数量收费的，一年
缴一次”。

“只有向天合文化缴纳版权费， 才能
正常经营KTV， 否则会因为歌曲没有授
权而被音集协起诉。”某KTV经理赵女士
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音集协按包间数量
收取版权费用时并不考虑开房率， 即便
KTV包房空着也照样要收费。 而且音集

协也不会提供任何服务， 对于KTV的转
型升级没有丝毫帮助。但是如果不缴纳版
权费，音集协以维权名义提出的诉讼赔偿
同样让人吃不消。

在从业者看来， 即便是按照规定缴
纳相关费用， 也不意味着就完全可以规
避掉侵权风险。今年9月 ，厦门斗西路某
家KTV被唱片公司诉至法院 ， 因为该
KTV曲库中的80首音乐电视作品没有经
过唱片公司的授权， 虽然KTV表示已经
向音集协缴纳了卡拉OK曲库版权使用
费，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然而法官认为 ，
KTV虽然与音集协签订了许可使用合
同， 却无法证明涉案音乐专辑的著作权
人已经授权音集协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
进行管理， 仍旧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
务。最终思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要求这
家KTV立即停止使用和放映， 并从点播
系统中删除上述音乐电视作品， 同时还
需赔偿唱片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
2.805万元。

高昂费用究竟去向何处
据了解， 音集协维权的方法并不复

杂。即音集协带着公证处人员前往某处并
未获得音像授权的酒店或KTV， 随后要
求点歌消费，在系统里点播并未授权的歌
曲，并对播放过程进行现场摄像。消费结
束后， 开具相关票据， 随后再将酒店或
KTV告上法庭。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
音集协的维权诉讼活动十分密集，由于音
集协可以提交的证据资料确凿，因而胜诉
率也很高。赵女士表示，只要在开庭前缴
纳版权费，音集协就会撤诉。目前，音集协

已经垄断了KTV行业的歌曲版权， 不缴
费必然涉及侵权，但高昂的版权费用又让
很多KTV从业者觉得难以接受。

音集协发布的 《关于2016年卡拉OK
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 显示，全
国各地区每天每个KTV包间收取的版权
费从8-11元不等。KTV经营者许先生跟
北京商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仅以北京为
例， 每天每间包房收费11元， 中等规模
KTV的30个包房就要收费330元， 一年就
要缴超过12万元，再加上场地租金与人力
支出费用， 在目前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KTV想要盈利真的很难。“既然要交版权
费，为何在KTV开业审批时，不一次性给
个标准曲库，定一个门槛，而是要持续收
费，而且这些费用都用在了哪里根本没有
人知道。”许先生强调。

北京商报记者在音集协官网上查询
到一份名为《关于2015年卡拉OK著作权
使用费分配的公告》， 公告显示，2015年
音集协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投入分配
金额为1.5351亿元，依据《著作权集体管
理条理》， 音集协在扣除管理成本后，向
会员进行分配。 其中管理成本包括天合
文化的渠道服务费占25%， 涉诉搁置费
用约18%，协会实际管理花费成本为664
万元 ，其中360万元 （约占总收入的3%）
在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中提取。在扣除
各类成本后， 音集协向会员分配的著作
权使用费为总收入的54%。 从这些数据
可以看出， 音集协的会员能分得的著作
权使用费尚十分有限， 更不用说非会员
著作权人的版权收入了。

业内评论人王毅表示，诸如钱柜这样

的大型KTV有时会直接向唱片公司获取
授权，并支付一定的使用费，在这样的情
况下，版权费用是一定可以落实的。但并
非所有的KTV都有能力直接向唱片公司
获取授权，反而从音集协这样的版权代理
协会处获取版权更为容易，按照国家版权
局的规定 ，KTV版权的费用应该是由音
集协代为收取，随后应按比例返还给相关
受益人。然而，事实上这一点并未落到实
处。除了兴趣使然的网络歌手外，正规歌
手的音乐版权也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歌手何静的经纪人，
经过核实后得知，何静的歌曲授权事项是
直接与部分KTV相关负责人接洽的 ，并
未向其他组织和机构进行过授权，虽然目
前各大KTV都可以点播何静的歌曲 ，但
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版权费用。

良性监管需平衡多方利益
“需要明确的是， 音集协这样的协会

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类似的组织还
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
协会等，这些协会在获取授权的时候有一
个特点， 即采用批次菜单式获取授权，极
少针对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
版权收益难落实的情况。” 北京市东易律
师事务所律师赵虎表示，对于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来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些组
织有告知版权所有者领取版权收益的义
务，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组织也难以向版
权所有者个人核实收益情况，但是版权所
有者在发现自己的版权受到侵害时，应该
积极维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收益。

（下转C2版）

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
产权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明确
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信用记
录。KTV，这一大众娱乐休闲的场
所，曾一度被音乐人视做“侵权重
灾区”。近些年来行业协会、业内
从业者通过收取版权费用、 采取
法律手段维权的形式， 对KTV市
场的音乐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打
击。 然而在北京某KTV经营者曾
先生看来， 这种看似正规的版权
购买流程， 不但没有让版权所有
者得到应有的回报， 经营者依然
要承担着侵权的风险。 针对以上
现象，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展
开了深入调查。


